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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LDT 993/01/0 

 

 

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 

 

《法例發布條例》 (第 614 章 ) 

 

《2013 年法例發布 (修正 )令》  

 

 

引言  

 

 《法例發布條例》 (第 614 章 )於 2011 年 6 月制定。律政司司

長行使該條例第 17 條賦予的權力，訂立載於附件的《 2013 年法例發

布 (修正 )令》 (“《命令》 ”)。《命令》旨在對不同條例作出修訂，以確

保有關條文準確、現代化及符合現行的法例草擬慣例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2.  對條例作出的修正，有助使我們的法例變得更容易閱讀、確使

法例文本在表達方面得以統一，及方便以無性別色彩的字詞取代帶有

(或可視為帶有 )性別色彩的字詞。修正令的機制能使我們有效地按照

現行的草擬常規，改進法例文本，及使之現代化。  

 

 

命令  

 

3.  《命令》對不同條例作出修改，以確使在表達方面得以統一。

例如在《郵政署條例》 (第 98 章 )第 2(1)條中，以 “明信片 ”取代 “名信

片 ”一詞，使之與該條例第 8 條用詞一致。為與《奶場規例》 (第 139

章，附屬法例 D)的中文引稱相符，以 “《奶場規例》 ”取代《奶業規

例》(第 132 章，附屬法例 AQ)第 21A 條中提述的 “《牛奶場規例》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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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命令》修訂《性別歧視條例》(第 480 章 )第 7 及 8 條的標題，

以及《區議會條例》 (第 547 章 )第 IX 部的標題，以反映組合在該等

標題下的條文的內容。  

 

5.  除此之外，《命令》以無性別色彩的提述取代《刑事罪行 (酷刑 )

條例》 (第 427 章 )中可視為帶有性別色彩的提述。該《命令》同時修

訂該條例以停用 “shall”，使其符合現行的法例草擬慣例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6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︰  

 

 刊登憲報  2013 年 3 月 8 日  

 

 向立法會提交《命令》  2013 年 3 月 20 日  

 

 生效  2013 年 5 月 10 日  

 

 

影響  

 

7.  《命令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關於人權的條文。《命令》對經

濟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生產力、財政和公務員均沒有影響。《命令》

不會影響被修訂的條例及附屬法例的約束力。  

 

 

諮詢  

 

8.  我們於 2012 年 3 月 26 日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作簡

報，告知委員會我們將定期提交修正令 1。我們已諮詢所有對被修改

的法例負有政策責任的決策局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9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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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 

10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律政司法律草擬科高級

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葉蘊玉女士 (電話︰ 2867 2405)聯絡。  

 

 

 

律政司  

2013 年 3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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